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68号

罪犯陈文平，男，196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初中文化，捕前系原元潮桑拿苑（福康休闲会所）、茉莉园桑拿股东。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5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文平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0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9月17日起至2031年3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7日作出(2022)闽07刑更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2024）闽07刑更8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1月25日（刑期自2017年9月17日起至2030年1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间，被告人洪启慈、陈文平、李辉与同案人周德、陈宇（均另案处理）等人共同出资在福州市鼓楼区斗池路经营茉莉园桑拿并在该桑拿内组织卖淫活动。2007年以来，被告人洪启慈、陈文平、李辉、王万祥与同案人周德、陈宇（另案处理）共同出资，在福州市晋安区招贤路1号4层开设元潮桑拿苑，并在桑拿苑内组织卖淫活动。至2017年6月15日，场所经营期间，被告人陈文平、洪启慈、李辉、王万祥、雷明坤、葛小均、李金容、林龙兴、葛良芬、郑兵兵、蔡俊英明知场所有卖淫行为，仍组织容留数十人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0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36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43.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1994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2024年1月22日因听到民警呼唤、接受民警指令、向民警陈述和回答问题时，行为动作不规范等行为，情节轻微的，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2019年11月5日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170000元，电子票号：03018455）。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文平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文平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69号

罪犯葛明，男，199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顺昌县，大专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21年4月29日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河南省长垣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2021年6月1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2022)闽01刑初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葛明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一万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一万元，罚金四万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葛明的违法所得三万元，依法予以没收，由马鞍山市公安局雨山分局负责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葛明违法所得31342.52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12月15日起至2032年12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5月，被告人葛明为牟取私利，为境外人员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计机密级军事秘密一项，秘密级军事秘密二项，危害国家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结伙为犯罪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586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2024年1月12日因听到民警呼唤、接受民警指令、向民警陈述和回答问题时，行为动作不规范等行为，情节轻微的，扣1分；2024年1月25日因听到民警呼唤、接受民警指令、向民警陈述和回答问题时，行为动作不规范等行为，情节轻微的，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4018.45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 7324.07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0元，总计缴纳81342.52元，已履行完毕。（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0日作出（2025）闽01执恢71号结案通知书载明：被执行人葛明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本院作出的（2022）闽01刑初65号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本院依法立案执行。本院于2023年7月依法扣划了被执行人葛明名下的银行存款7324.07元，依法抵缴本案罚金上交国库。2025年2月，本院收到被执行人葛明家属的汇款64018.45元，依法抵缴剩余罚没款和追缴违法所得款上交国库。现由于被执行人已主动履行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并汇款完成，本案执行完毕，予以结案）。

该犯系累犯且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罪犯，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葛明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葛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70号

罪犯江烨，男，200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8日作出(2021)闽0427刑初1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烨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千元；被告人江烨退出的违法所得一千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三明市沙县区社区矫正管理局书面建议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撤销对罪犯江烨的缓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1日作出(2024)闽0427刑更2号刑事裁定，撤销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2021）闽0427刑初143号刑事判决书第一项对罪犯江烨宣告缓刑三年的执行部分；对罪犯江烨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二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6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5月23日起至2026年5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7月20日至2020年8月14日间，江烨明知是犯罪所得，伙同他人帮助转移犯罪所得66214814.24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407.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2024年8月7日因违反基本规范，发生争吵、吵架的，扣3分；2025年1月9日因违反劳动行为规范，劳动中谈话聊天、谈笑、打闹、随地吐痰、打瞌睡的，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1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2021）闽0427刑初14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执行人江烨缴纳罚金二千元、退出违法所得一千元。因被执行人江烨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22年12月8日立案执行。经强制执行，被执行人江烨已足额履行上述罚金、违法所得，该案已于2022年12月16日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烨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烨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71号

罪犯罗文清，男，198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城县，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0日作出(2022)闽0421刑初1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文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三万五千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罗文清退出的赃款5万元，由扣押机关返还被害人；对犯罪金额289.821535万元承担退赔责任，扣押在案的赃款予以抵扣，不足部分继续追缴，返还被害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12月20日起至2026年4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2月22日，被告人罗文清参与诈骗团伙，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92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退出赃款50000元；本次明溪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662401.4元，向明溪县人民法院缴纳3700元，总计缴纳666101.4元。该犯考核期消费5978.23元，月均消费192.85元，账户可用余额212.19元。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5日作出的（2023）闽0421执757号执行情况告知书载明：截至2025年2月5日，本案目前执行到位标的为144800.4元（已缴纳罚金35000元，追缴退赔金额109800.4元）；未发现有存在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未发现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未发现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发现其存在虚假申报财产的情形，未如实申报本人名下有一处不动产；本院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福建省司法查控系统查询本案被执行人名下银行存款、车辆及其他交通运输工具、有价证券、不动产信息及工商登记信息等。查封被执行人罗文清与其配偶共有的坐落于龙岩市新罗区南城莲东北路36号（南中旭日新城）3幢1904室（不动产权号：闽（2018）龙岩市不动产权第0078058号）不动产，并于2023年12月15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该不动产进行公开拍卖。2024年2月4日，竞买人以567601元的最高价竞得该不动产；此外，未发现被执行人由可供执行的财产。（2025年8月4日向明溪县人民法院缴纳22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11650333；2025年9月18日向明溪县人民法院缴纳15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11650705）。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罗文清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文清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72号

罪犯邓振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0年3月2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台山市，初中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作出（2021）闽07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振麟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9日作出（2021）闽07刑终1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7月10日起至2026年7月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起，被告人邓振麟伙同他人故意伪造并销售伪造的注册商标标识25506.23万件，伪造注册商标标识545万件，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39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4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2023年10月11日因违反内务规范，个人用品摆放不规范，扣1分；2023年12月8日因听到民警呼唤、接受民警指令、向民警陈述和回答问题时，行为动作不规范，情节轻微，扣1分；2025年3月31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未按规定使用物品，或个人用品摆放不规范的，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2021年11月29日向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缴纳10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158450）。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邓振麟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邓振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73号

罪犯李琴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永兴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8日作出（2017）闽0102刑初9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琴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日作出（2018）闽01刑终2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3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6月6日起至2028年6月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0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1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7年6月6日起至2027年2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11月5日晚，李琴伟、刘建锋结伙聚众斗殴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85.1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427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863.1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3816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2025年4月30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参与、出借、使用他人账户或消费卡，扣10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琴伟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琴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74号

罪犯杨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平江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08年8月16日因犯抢夺罪被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08年11月24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辉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55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中第一项对被告人杨辉的量刑部分，改判上诉人杨辉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6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6）闽刑更61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闽刑更18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5年7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1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4年12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4月16日，杨辉受他人指使贩卖、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1202.16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1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05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564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605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2025年2月12日因违反各类教育活动现场纪律，不服从安排、行为举止不规范，影响现场正常秩序的，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1200元，本次考核期内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10215.35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总计缴纳10715.35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496.19元，月均消费292.97元，账户可用余额495.43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22日作出的（2025）闽01执16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扣划被执行人杨辉名下银行账户存款10215.35元，已全部上缴国库；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院（2014）闽刑终字第55号刑事判决判处被执行人杨辉没收个人财产的执行。（2020年7月29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2200元，于（2020）闽刑更184号刑事裁定书体现；2023年8月2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000元，于（2023）闽07刑更1124号刑事裁定书体现）。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辉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75号

罪犯吴长敬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3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4月5日作出（2007）宁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长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15日作出（2007）闽刑复字第41号刑事裁定书，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8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24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2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58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2年9月17日起至2031年9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53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7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20年7月31日作出（2020）闽07刑更7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12年9月17日起至2028年5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吴长敬因怀疑其妻有外遇而不回家，持刀故意非法剥夺其妻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06.9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97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281.9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3666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2025年2月25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出借账户，扣10分）。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罪犯，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长敬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长敬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76号

罪犯曾宝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定南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闽0403刑初3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宝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继续追缴被告人曾宝违法所得1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稀土矿泥十八袋、碳铵四十五袋、草酸七十一袋、广西玉柴牌发电机一台、黑色头灯二个、黑色对讲机一台、黑色小型切割器一个、未拆封老虎钳一个，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置后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8月9日起至2026年8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9月至10月期间，黄玉辉、曾宝、曾少清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稀土矿，造成稀土矿资源破坏价值430.67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4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84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缴纳61000元，已履行完毕。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8日出具的结案通知书体现：被执行人曾宝已履行了（2023）闽0403刑初318号案件中关于被执行人曾宝的缴纳罚金义务及追缴违法所得已执行完毕。（2025年8月17日向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缴纳61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26168747、0026168748）。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宝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宝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77号

罪犯郑盛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政和县，高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21年8月31因犯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罪被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大队）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2）闽0725刑初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盛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5000元；被告人郑盛涛被公安机关扣押的116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被告人郑盛涛退缴至政和县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124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被告人用于作案的账本、POS机、银行卡、手机等涉案财物，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2月27日起至2026年8月2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10月起，郑盛涛明知是犯罪所得款项仍提供银行账户帮助接收、转移，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026.3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2024年3月5日因该犯在夜值星监控点位低头睡觉违反岗位职责，安全员罪犯成员履职不到位，情节轻微的，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退缴124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5000元，已履行完毕。（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的(2022)闽0725刑初96号刑事判决书体现：被告人郑盛涛退缴至政和县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124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盛涛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盛涛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78号

罪犯张昌嵩，男，2003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政和县，中专文化，捕前系务工，曾于2023年6月5日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河南省渑池县人民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5日作出（2024）闽0725刑初1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昌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已预缴），被告人张昌嵩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600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发还给被害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10月25日起至2026年6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7月20日至7月30日期间，张昌嵩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提供手机、电话卡帮助他人共同拨打电信诈骗电话，骗取被害人财物达2535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6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84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5日作出的（2024）闽0725刑初163号刑事判决书体现：罚金一万元（已预缴）；张昌嵩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600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发还给被害人）。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昌嵩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昌嵩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79号

罪犯李周华，男，198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16年7月4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2016年9月2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0日作出(2022)闽0481刑初3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周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六万元；扣押违法所得9267.45元，由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李周华违法所得90732.5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3月8日起至2027年3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李周华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组织不特定人员利用网络进行赌博，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2月2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033.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2023年6月29日因抽背规范不熟悉，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本次考核期内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150732.5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0.1元，总计缴纳150732.6元，已履行完毕。（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0日作出的（2022）闽0481刑初347号刑事判决书体现：扣押违法所得9267.45元，由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2023年8月28日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5000元，电子票据号：0004734666；2023年11月16日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45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734806；2024年2月21日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5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734929；2024年3月21日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50732.5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734960）。

该犯系累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周华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周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80号

罪犯廖志雄，男，1981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2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1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志雄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9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5月1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74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8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5年6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5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3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0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3年10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8年12月至2009年8月，廖志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贩卖冰毒（含甲基苯丙胺成份）850克、K果（含氯胺酮和咖啡因成份）435克，且贩卖的毒品数量大，被查获的300克冰毒盐酸甲基苯丙胺成份含量较高，达到70.6%；非法贩卖枪支1支、子弹3发，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买卖枪支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3.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01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75.6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58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01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25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466.76元，月均消费291.96元，账户可用余额696.18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的(2016)闽刑更180号刑事裁定书体现：已缴纳3000元；2018年8月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号：01135082；2020年10月13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800元，电子票号：00175392；2021年2月1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元，电子票号：01873532；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的(2023)闽07刑更1078号刑事裁定书体现：已缴纳7000元）。
该犯系因犯贩卖毒品罪、非法买卖枪支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志雄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志雄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81号

罪犯唐勇，男，197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1999年11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2002年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09年10月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11年8月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4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唐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闽刑更279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7年12月18日起至2039年12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闽07刑更6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17年12月18日起至2039年3月2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9月，唐勇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贩卖甲基苯丙胺类毒品269.3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63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93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397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3580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2025年6月10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参与出借账户给他犯使用，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9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67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0881.88元，月均消费294.10元，账户可用余额776.24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闽刑更279号刑事裁定书体现：已缴纳8000元；2020年7月6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号：01873178；2022年11月28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1457155）。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唐勇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唐勇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82号

罪犯黄种磊，男，1987年1月5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高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作出(2021)闽01刑初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种磊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40000元；犯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没收个人财产40000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82743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1月6日起至2026年9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8月至11月期间，黄种磊为了获取酬劳，接受境外人员的任务，多次搜集军事演习、武器装备等军事秘密报送给对方，危害国家安全；为逃避侦查伪造身份证件，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伪造身份证件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2月2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4386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2022年4月19日因不按规定地点晾晒衣物，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6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8727.73元，月均消费193.95元，账户可用余额723.86元。
该犯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合计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种磊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种磊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83号

罪犯林丛，男，1989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10年11月18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2年9月2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万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二千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万元，罚金二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4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20）闽刑更16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2042年6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0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8月29日（刑期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2041年10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6月至9月期间，林丛违反国家禁毒法规，贩卖含3，4-亚甲基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成分毒品2233.35克，毒品数量大；容留多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8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08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67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661分。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7分（2023年7月23日因其他违反监管改造规范行为（聚众泡茶），情节轻微的，扣2分；2024年4月14日因违反内务规范，规范被未叠，个人用品摆放不规范，扣2分；2024年5月14日因与他犯因生产琐事发生争吵，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3分；2024年11月11日因违反基本规范，推搡他人，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2020年4月28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凭证号：102923110181；2022年11月28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8000元，电子票号：0001457157）。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且系因犯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丛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丛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84号

罪犯文波，男，1996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文波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被告人文波违法所得三百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退缴的违法所得三百万元，由扣押单位泰宁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折抵应退缴的违法所得。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闽04刑终210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对被告人文波的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7月16日起至2026年7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8月至2020年1月，文波明知是赌博网站，仍提供推广、客服、出入金、支付结算等方面帮助行为，从中获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0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88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退缴300万元；本次考核期内泰宁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1280.03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2000元，总计缴纳33280.03元。该犯考核期消费5696.68元，月均消费284.83元，账户可用余额567.74元。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1日作出（2024）闽0429执18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通过强制执行，已划拨被执行人文波名下账户金额1280.03元；在执行过程中，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之后，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的（2023）闽0429刑初37号刑事判决书体现：退缴的违法所得三百万元，由扣押单位泰宁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折抵应退缴的违法所得；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0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体现：经核查，截至2025年4月10日，被执行人文波已缴纳罚金1280.03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文波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文波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85号

罪犯赵月雷，男，1987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六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5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9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月雷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5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38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6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4年8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0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14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5年8月28日起至2033年7月12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2月20日至2月25日期间，赵月雷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明知是毒品仍予以贩卖、运输，被告人赵月雷受他人指使贩卖、运输冰毒共计2204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96.2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403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633.2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3589分。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25分（2023年4月5日因正课教育期间穿拖鞋，扣3分；2023年6月27日因夜间教育坐姿不端正，扣1分；2023年8月18日因对他犯举止粗俗，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9分；2024年1月9日因违反内务规范，个人用品摆放不规范，扣1分；2024年2月8日因私自藏匿、使用一般物品（非制式服装），情节轻微，扣1分；2025年6月22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参与出借账户给他犯使用，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634.61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7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0425.63元，月均消费267.32元，账户可用余额441.88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10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扣划被执行人赵月雷名下银行存款共计2034.61元，并上缴国库；通过网络系统查控，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本院已裁定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2015年6月30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凭证号：023340781367；2018年5月22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的(2018)闽07刑更1033号刑事裁定书体现；2022年10月25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1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1457137；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10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本院扣划被执行人赵月雷名下银行存款共计2034.61元，并上缴国库）。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月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月雷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86号

罪犯韩孝银，男，197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19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韩孝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0000元，并对赔偿款30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5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26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韩孝银的定罪处刑以及没收作案工具的判决，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0000元，并对赔偿款27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8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6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17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3年3月26日起至2032年11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0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更4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9年4月24日（刑期自2013年3月26日起至2031年7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3月18日，韩孝银、郭冬冬、熊征、张建文在公共场合持械聚众斗殴，并致一人死亡，其中被告人韩孝银纠集郭冬冬、熊征等人，并持刀捅刺被害人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93分，本轮考核期2018年12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8223.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8716.6分，表扬9次、物质奖励5次；间隔期2019年4月24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7752.6分。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73分（2019年1月7日因产品质量不合格，未及时上报，扣20分；2019年5月13日因车间劳动时个人物品（水杯）未按规定摆放，扣5分；2020年9月22日因不服从教员安排，扣20分；2022年5月16日因在监狱的考核中，成绩不及格，扣2分；2023年6月1日，因互监组成员违规制止不及时，情节严重，扣6分；2025年3月18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使用他人账户，累计金额不满3000元，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200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8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3282.41元，月均消费161.98元，账户可用余额733.52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16日作出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已裁定本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2012年11月14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于（2013）闽刑执字第175号裁定体现履行部分民事赔偿义务；2016年6月27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电子票号：00879530；2016年9月29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600456；2016年10月24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600460；2019年4月16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2280966；2021年5月20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0013181；2022年8月22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1295114；2024年11月1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3748702；2025年7月9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3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9674657）。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韩孝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韩孝银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87号

罪犯李佐成，男，198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本科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31日作出(2022)闽0427刑初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佐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被告人李佐成退出的违法所得四千一百三十六万九千五百一十六元八角七分，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三明市公安局沙县分局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李佐成违法所得四百九十一万五千二百一十二元零六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9日作出（2022）闽04刑终273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吴晓娟、李庆海、罗建明、郑新平撤回上诉，准许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4月8日起至2026年7月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3月起，吴晓娟、魏艳花、李庆海、罗建明、郑新平、李佐成未经国家批准，与他人共同创建并运营生命体网络交易平台，非法发行虚拟货币，引诱参加者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064.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2023年7月12日，因发生争吵行为，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00000元，本次公安机关将在案扣押的涉案财物依法处置后执行到2158351.76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总计缴纳2161351.76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308.86元，月均消费290.9元，账户可用余额425.77元。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1日作出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截止至2025年3月20日，被执行人李佐成在本院已缴纳罚金400000元、违法所得0元。本案于2023年6月6日，以被执行人无有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佐成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佐成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88号

罪犯钱朝凯，男，198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清县，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户，曾于2009年2月24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闽清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2024)闽0426刑初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钱朝凯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被告人钱朝凯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10元，由扣押机关尤溪县公安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5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0月25日至 2028年7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钱朝凯在狩猎过程中，用气枪过失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告人钱朝凯、俞培鍒违反国家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二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人钱朝凯、俞培鍒违反狩猎法规，结伙在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非法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4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447.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尤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4日作出的(2024)闽0426刑初31号刑事判决书体现：被告人钱朝凯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210元）。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钱朝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钱朝凯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89号

罪犯谭伟波，男，199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1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6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谭伟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谭伟波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24592.43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6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448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榕刑初字第6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对被告人谭伟波量刑部分的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谭伟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2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1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36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92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1月19日起至 2034年1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1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94号刑事裁定，对其刑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58号刑事裁定，对其刑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5年11月19日起至 2032年5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10月29日，谭伟波在福州晋安区鼓山镇远西村“好客来”超市门口大排档吃夜宵时，因琐事与被害人发生纠纷，为泄愤而持刀朝被害人下半身连续捅刺数刀，致一人当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51.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40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59.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87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向审理法院缴纳18万元，于（2010）闽刑终字第448号刑事判决体现；2015年7月19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2018年7月20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电子票号：02280275；2020年9月23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2592.43元，电子票号：00721704；2020年10月22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电子票号：00721720）。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谭伟波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谭伟波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90号

罪犯谢道龙，男，198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宁县，初中文化，捕前系经商。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5日作出(2023)闽0430刑初1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道龙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七万元；被告人谢道龙退出的违法所得370374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月15日起至2028年7月1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9月至2023年1月间，为了牟取非法利益，谢道龙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批准擅自销售彩票，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1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023.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2024年2月8日向建宁县人民法院缴纳37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8659361）。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谢道龙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道龙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91号

罪犯郑金辉，男，198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中专文化，捕前系石狮市石湖港边检站辅警。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七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3日作出(2020)闽01刑初1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金辉犯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退出违法所得四千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4月28日起至2031年10月2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2024）闽07刑更2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2月27日（刑期自2020年4月28日起至2031年5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郑金辉为谋取个人私利，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积极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行为已构成间谍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6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33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9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2月27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193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2024年2月20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22198318）。

该犯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金辉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金辉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92号

罪犯王丰丰，男，1974年10月9日出生，彝族，居住地贵州省盘县，小学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8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7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丰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271759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7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1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闽刑更20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1年7月29日作出（2021）闽刑更12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8月17日（刑期自2021年7月29日起至2046年7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7月30日，王丰丰与被害人在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红寮村尾块山上砍伐毛竹期间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被告人王丰丰将被害人捆绑于偏僻之处后逃离，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74.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644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7017.5分，表扬8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1年8月17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5106分。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30分（2024年2月7日因动手打人，情节轻微且认错态度好的，扣25分；2024年12月12日因违反基本规范，(与他犯）发生争吵、吵架，经现场劝阻后仍继续实施的，扣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400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0879.36元，月均消费190.87元，账户可用余额386.29元。（2021年3月17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凭证号码：103485327042；2025年5月9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凭证号码：0009674041）。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合计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丰丰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丰丰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93号

罪犯范纯龙，男，198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初中文化，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9日作出(2024)闽0481刑初3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纯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7月5日起至2026年7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4年7月4日范纯龙受邀前往小陶镇垇头村附近的山上打野猪，打猎过程中因过失行为误伤他人，造成一人死亡的后果；范纯龙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一支，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6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82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范纯龙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范纯龙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94号

罪犯蓝家忠，男，1975年1月17日出生，畲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2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蓝家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5月2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闽刑更35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6年6月2日起至2035年6月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8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16年6月2日起至2033年8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8年，蓝家忠因于被害人产生矛盾，持枪追赶被害人，并与其发生口角后持枪射击被害人致其当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0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31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621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81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罪犯，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蓝家忠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蓝家忠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95号

罪犯廖克广，男，199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大田县，初中肄业，捕前系无业，曾于2016年4月28日因赌博被行政罚款壹佰元；于2020年12月22日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被原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7日作出(2023)闽0403刑初42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克广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廖克广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0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廖克广向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016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6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10月23日起至2026年6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8月至2021年9月期间，廖克广、廖乃全等7人为赌博网站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帮助收转赌资，廖克广、廖乃全、廖新堡参与收转涉案金额4197.135486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11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387.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90165元。本次考核期内向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缴纳40000元，已履行完毕。（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7日作出的（2023）闽0403刑初428号刑事判决书中体：被告人廖克广向公安机关退出违法所得20000元，于2023年12月7日被告人廖克广家属代为退缴违法所得70165元；2025年8月15日向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缴纳4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26168746）。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克广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克广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96号

罪犯翁江涵，男，199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居住地福建省武夷山市，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9日作出(2024)闽0782刑初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翁江涵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8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7月21日起至2026年7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4月起，翁江涵、张浩童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其中翁江涵非法经营数额共计304066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张浩童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19820元，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5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1350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9日作出的（2024）闽0782刑初11号刑事判决书中体现审理期间，被告人翁江涵家属代为预缴罚金180000元）。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翁江涵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翁江涵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97号

罪犯赵开虎，男，1979年5月7日出生，彝族，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叙永县，小学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19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开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4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35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赵开虎的上诉，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榕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赵开虎的刑事判决；核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赵开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13号刑事裁定，将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闽刑更373号刑事裁定，将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8年12月17日起至2043年12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2日作出（2022）闽07刑更35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4月22日（刑期自2018年12月17日起至2043年6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赵开虎明知海洛因是毒品，仍结伙贩卖海洛因2065.77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35.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481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351.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4月22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421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5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36元。该犯考核期消费13249.95元，月均消费281.91元，账户可用余额762.85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9日作出的（2024）闽01执161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载明：因未发现被执行人赵开虎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终结本院作出的（2010）榕行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闽刑终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对被执行人赵开虎财产刑的执行。（2016年10月8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6000元，流水号：04300036；2022年4月20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95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149776）。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开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开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98号

罪犯朱陈笑，男，1993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瓯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曾于2020年5月31日因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被云南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公安局罚款2900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5日作出(2024)闽0783刑初3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陈笑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缴纳29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1月11日起至2026年6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3年12月初，胡定强、李佐贵、朱陈笑多次贩卖其他毒品（依托咪酯），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2020年3月12日，被告人吴招明、朱陈笑伙与他人结伙偷越国境，其行为已构成偷越国境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11月26日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积分86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290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建瓯市人民法院缴纳17100元，已履行完毕。（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5日作出的（2024）闽0783刑初313号刑事判决书中体现被告人朱陈笑因本案被行政罚款2900元，折抵罚金、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朱陈笑100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建瓯市公安局上缴国库；2025年8月12日向建瓯市人民法院缴纳171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36382129）。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陈笑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陈笑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799号

罪犯刘林清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浦城县，初中文化，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2016）闽07刑初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林清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542543元，并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总额954239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作出（2017）闽刑终16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12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5年10月28日起至2030年10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2020)闽07刑更57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2024）闽07刑更2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2月27日（刑期自2015年10月28日起至2030年1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8月4日晚，刘林清在浦城县城关绿洲豪庭小区，伙同他人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致被害人头部严重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2.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36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78.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2月27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191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300元，本次考核期内向浦城县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4277.03元，月均消费192.98元，账户可用余额753.19元。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7日作出的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的复函载明：被执行人刘林清，涉（2016）闽07刑初字28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一案，该案已指定由浦城县人民法院执行。（2020年7月3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电子票号：028888131；2024年2月20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300元，电子票号：0002042269；2025年9月16日向浦城县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 ，电子票据号码：0009669298）。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林清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林清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00号

罪犯严志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大专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5日作出（2020）闽0702刑初3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严志伟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总和刑期八年七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30000元；被告人严志伟违法所得100000元优先从被告人王康泉州银行卡、建设银行卡内余额中扣除，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2日作出（2021）闽07刑终17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4月28日起至2027年8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657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12月26日（刑期自2020年4月28日起至2027年2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严志伟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扰乱金融市场秩序，非法结算资金人民币41813515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严志伟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等传输数据，组织赌博活动，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赌资数额累计人民币2234401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79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33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35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4日作出的（2021）闽0702执3134号结案证明载明：（2021）闽0702执3134号，现被执行人严志伟已履行了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23年4月24日向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13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0128980）。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严志伟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严志伟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01号

罪犯尤庆霖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小学文化，捕前系货车驾驶员。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28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尤庆霖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尤庆霖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152951.72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9日分别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513-1刑事裁定，核准原判；（2010）闽刑终字第51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12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7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18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92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1月19日起至2033年11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3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1月21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8日（刑期自2015年11月19日起至2031年11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10月12日，尤庆霖在罗源鉴江镇至井水村及去宁德沙沃土路交汇路段，因感情纠葛而引发争执纠纷，为泄愤竟采用扼颈强拽手段故意杀人，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6.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50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663.8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6月28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309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的（2015）闽刑执字第920号刑事裁定体现：罪犯尤庆霖原判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52951.72元已全部履行完毕）。

该犯系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尤庆霖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尤庆霖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02号

罪犯钟清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0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高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直属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7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清洋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闽01刑终7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8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1月12日起至2028年1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7日作出（2022）闽07刑更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4年2月27日作出（2024）闽07刑更2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4年2月27日（刑期自2018年1月12日起至2026年12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2月26日至次日，钟清洋伙同他人违背妇女意志，先后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246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15.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2月27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013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2025年6月27日因违反医疗管理规定，私拿药品的（从医院私拿钙片2瓶被查），扣5分）。

该犯系因犯强奸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钟清洋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清洋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839号

罪犯黄善明，男，1984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于2017年4月27日因犯聚众斗殴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九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7)闽0181刑初1342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7）闽0181刑初320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黄善明宣告缓刑五年的执行部分，执行原判有期徒刑三年；以被告人黄善明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三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与原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三十万元、罚金五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黄善明的违法所得十三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2018）闽01刑终14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8月31日起至2030年1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2021）闽07刑更11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2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刑期自2017年8月31日起至2029年2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9年以来，黄善明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故意伤害等多种犯罪行为；2009年以来，黄善明多次实施寻衅滋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2015年6月至2016年期间，黄善明纠集他人持械聚众斗殴；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期间，黄善明等人使用威胁手段强迫他人低价转包工程、强买强卖土方、强迫他人退出特定经营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77.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9月累计获考核分307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52.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9月，获考核分2644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2025年6月26日因违反生活卫生规范，非以逃避财产性判项执行为目的，使用他人账户，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2019年5月21日向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9779元，电子票号：00182631、00182632；2020年11月23日向福清市人民法院缴纳82300元，电子票号：00225512、00225513、00225515；2023年9月21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87921元，电子票据号码：0015541641、0015541642、0015541643）。
该犯系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8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善明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善明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93号

罪犯田红晓，男，1980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原户籍地河南省邓州市，初中文化，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三监区（大队）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3日作出（2010）茅刑初字第2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田红晓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10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5万元；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罚金15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田红晓的非法所得6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5日作出（2011）十刑终字第68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7月14日交付湖北省襄樊监狱执行（刑期自2009年7月28日起至2029年1月27日止），2018年12月19日调入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8日作出（2013）鄂襄阳中刑执字第004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7）鄂06刑更23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0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3年7月26日作出（2023）闽07刑更9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7月26日（刑期自2009年7月28日起至2026年6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5年至2009年期间，田红晓与同案人以开设赌场、诈赌等方式聚敛钱财，通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逐渐形成了以田红晓兄弟二人为组织、领导者，有骨干成员和参加者的组织，并通过统筹使用和保管车辆，统一打制和存放凶器，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有较稳定的组织关系，在多次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的进行多起违法犯罪行为，称霸一方。以暴力或暴力手段为后盾，非法垄断十堰城区水产批发市场和小龙虾运输市场，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87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5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459分。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2023年12月7日因私自藏匿一般物品，情节轻微的，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5万元，其中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95000元，已履行完毕。（2016年6月13日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00元，票据号码：00225914；2017年5月31日向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0元，票据号码：00246482；2019年11月29日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票据号码：01472675；2022年12月29日向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缴纳470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0553845；2023年7月25日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1000元，电子票据号码：0004046500）。

该犯系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田红晓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田红晓卷宗2册

      ⒉减刑建议书5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